
附件 2：
2022年度汉中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(不含仅开通医保
[bookmark: _GoBack]门诊结算业务) 履行服务协议考核评分表



定点协议服务机构名称(签章)：


考核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序 号
	项目
	分序
号
	检查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自评分
	考核
分

	










一
	








管 理 情 况 ( 28 分)
	
1
	医疗机构名称、执业地址等发生变化 时，及时向医保部门提供相关材料备 案， 申请变更。
	经有关部门变更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未向医 保经办机构申请备案，扣 1 分。
	
1
	
	

	
	
	

2
	有健全的医保管理组织机构，有一名 院领导分管此项工作，并配备专职人 员； 医疗机构法人、 医保负责人变动 及发生重大事件时能及时向医保经办 机构报告。
	
无医保管理部门的，扣 1 分，无分管院领导负责 的，扣 1 分，无专职管理人员的，扣 1 分，重大 事件不报告的扣 1 分。
	

4
	
	

	
	
	3
	是否与医保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， 并保存完好。
	未保存协议该项不得分
	1
	
	

	
	
	
4
	是否结合实际制定履行协议规章制度 和具体措施，院内定期安排有检查、 考核，有总结分析，并落实奖惩与整 改。
	无规章、措施扣 1 分，每年检查、考核等不少于 2 次，缺一次扣 1 分，无跟踪分析并未积极整改， 扣 1 分。
	
4
	
	

	
	
	

5
	是否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， 是否有专人负责信息系统管理，能按 要求配备系统软件、硬件、 网络等设 备，及时做好系统维护升级、数据上 传，确保数据完整，系统安全。
	
未按照要求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，该项 不得分；未按照要求及时做好升级维护，扣 2 分； 未及时准确上传信息数据，扣 2 分。
	

4
	
	







	
	
	
6
	是否履行参保人员资格审核、落实医 保待遇政策。
	未按规定核实参保人员信息扣 1 分，未建立备案 登记制度和台账扣 1 分。
	
2
	
	

	
	
	
7
	是否配合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推行    DIP、总额预付等多种医保基金支付结 算方式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	不主动积极配合支付方式改革工作，推动工作不 力的，扣 2 分。
	
2
	
	

	
	
	
8
	是否严格执行门诊明细清单和住院一 日清单制度，收费与病历、处方等一
致，高值耗材、药品等进销存与实际 相符。
	未执行一 日清单扣2 分，以药易药、诊疗项目与 实际不相符，或记账与病历、 医嘱等不相符的， 扣 2 分。
	
4
	
	

	
	
	
9
	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、记账凭证、 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入库记录等涉及基 金使用的相关资料。
	
未建立登记台账，不能提供相应资料的，扣 2 分。
	
2
	
	

	
	
	
10
	是否存在超范围执业、将不具备医保 结算资格的分支机构或其他机构的医 疗费用纳入申报结算范围。
	
发现 1 例违约行为扣4 分。
	
4
	
	

	




二
	结 算 标 准 和 住 院 费 用 控 制 情 况  ( 20 分)
	
11
	按病种付费住院结算执行率是否达到 总数的 20%以上。 同一病种的单病种 执行率应当不低于 60%。
	
低于标准的扣 3 分，扣完为止。
	
6
	
	

	
	
	
12
	
是否有控费措施，措施是否有成效。
	无控费管理办法或有制度未落实，扣 1 分；2022 年度参保人员住院费用实际支出额超过定额费  用总额 10%的扣4 分，超过 20%的扣4 分。
	
9
	
	

	
	
	
13
	是否严格执行集采政策，按计划完成 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 的任务，并优先使用中选产品；是否 及时与中选企业结算。
	
未完成集采任务扣 3 分；与中选企业结算回款超 过规定时限扣2 分
	

5
	
	




—



	















三
	













服 务 质 量 ( 47 分)
	
14
	是否严格执行双向转诊制度。是否存 在伪造、涂改医疗记录、 医疗文书。
	无双向转诊制度或有双向转诊制度不执行扣 2      分，有条件医治但拒收参保患者的扣2 分，伪造、 涂改医疗文书发现 1 例扣2 分，扣完为止。
	
6
	
	

	
	
	
15
	是否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、必要的医 疗服务， 医保结算规范、便捷。
	违反医保政策规定，不符合诊疗常规，扣 2 分； 超范围诊治、超标准收费的，扣 2 分。
	
4
	
	

	
	
	
16
	医保住院病人治愈好转率高于 85%， 入院诊断符合率大于 90%。
	按要求住院抽查 20 份病例及相关资料，治愈好 转率低于 85%扣 3 分，入院诊断符合率低于 90% 扣 3 分。
	
6
	
	

	
	
	
17
	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是否≧75%          	( MRI≥ 80%，CT≥70%，常规 X 线  ≥50%) ，住院期间检查费用占住院费 用比例不超过 35%
	
阳性率低于标准的，每项扣2 分，检查费用占比 超过 35%的，扣 3 分，扣完为止
	
6
	
	

	
	
	
18
	及时、准确向参保人员提供医疗费用 查询服务和费用清单，并承担其解释 责任。
	结合日常监管掌握情况，及在检查中发现、或未 履行告知义务，或错误宣传医保政策，患者投诉 情况属实的，发现一例扣 1 分。
	
2
	
	

	
	
	
19
	是否开展医疗保险一站式服务、一窗 口办理、一单式结算。
	职工医保 (含生育) 、城乡居民医保和医疗救助 结算情况，未落实的扣 3 分。
	
3
	
	

	
	
	
20
	向参保人员宣传医疗保险政策、就医 结算流程及医疗服务内容等，为参保 人员提供政策咨询、查询服务。
	未开展医保政策、就医和结算流程等宣传的，扣 2 分；未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的，扣 2 分。
	
4
	
	

	
	
	
21
	医保电子凭证应用情况、贯标工作落 地应用情况。
	是否全面支持电子医保凭证使用，配备终端；( 无 终端此项不得分) ；贯标工作是否落地应用 (未 完成不得分)
	
5
	
	

	
	
	
22
	
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落实情况。
	未设立异地就医结算窗 口，扣 1 分；可以进行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不进行网上结算，推诿异地患  者，要求患者现金垫付的，扣 2 分。
	
3
	
	







	
	
	
23
	
前期门诊共济保障制度落实情况。
	
是否积极宣传门诊共济相关政策并严格落实。
	
2
	
	

	
	
	
24
	
“两病”“慢病”“特药”“日间手术”落实 情况
	不进行网上直接结算要求患者现金垫付的，扣 2 分；在门诊慢性病、两病、特殊药品审核鉴定中 把关不严的，扣 2 分；未妥善保管认定资料及结 算发票的，扣 2 分。
	
6
	
	

	












四
	






开展 打击 欺诈 骗取 医保 基金 情况 ( 42 分)
	
25
	是否组织打击欺诈骗保专项学习宣  传、张贴宣传资料、开展自查自纠， 是否有整改措施，有无违法、违规行 为，并受到查处。
	无学习宣传资料扣 1 分，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 扣 2 分，有违规行为受到查处此项不得分，有违 规行为无整改措施扣2 分。
	
5
	
	

	
	
	
26
	是否存在扩大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的行为。
	存在将美容、非功能性整容等与疾病治疗无关的 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类纳入医保基金使用医保  卡个人账户支付，发现一例扣2 分。
	
4
	
	

	
	
	
27
	
是否严格审核，存在无指征放宽转院 标准。
	病历书写简写、隐瞒外伤史，未履行外伤审查扣 3 分；降低入院指征，未进行实质性治疗扣 3 分； 特殊药品使用家庭病床审核把关不严，造成基金 浪费的，扣 4 分。
	
10
	
	

	
	
	

28
	是否严格执行结算标准.是否有推诿  参保人员正常就医，以“超定额”或“次 均费用超标”为由，分解住院、同一医 院就诊转科治疗办理出入院、住院期 间门诊缴费。
	

发现 1 例扣 5 分，两例及以上的此项不得分。
	

10
	
	

	
	
	
29
	通过“假病人、假病情、假票据、假血 透”方式套取骗取医保基金行为；
	发现一例，此项不得分
	
6
	
	

	
	
	
30
	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或者串通他人虚 开费用单据；
	提供虚假证明材料、挂床住院，每人次扣2 分， 扣完为止。
	
4
	
	







	
	
	
31
	是否存在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、滥用 及超范围使用大型检查和贵重药品治 疗等行为。
	
发现 1 例违约行为不得分。
	
3
	
	

	





五
	

医保 政策 学习 宣传 情况 ( 13 分)
	


32
	是否设置基本医保政策宣传栏、投诉 箱、及时妥善处理参保人员举报投诉。 公示主要医疗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 举报电话，使用规范的医保宣传标识， 公布医保门诊、住院就医流程。
	未设投诉窗口(台) 、箱等设施、公布监督举报电 话，扣 1 分；对参保人员的投诉未及时受理处理， 造成上访的，扣 2 分；无医保政策宣传、不及时 更新宣传内容，扣 1 分；险种合并仍使用原有标 识标牌，扣 1 分；未公布无门诊、住院就医流程， 扣 1 分。
	


5
	
	

	
	
	

33
	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学习医保政策，参 加有关医保政策和业务培训；管理人 员和医务人员熟悉医保政策，并能正 确解答、宣传，做好医保政策咨询服 务。
	
无培训学习记录的，扣 3 分；抽查 4 名工作人员 对医保政策不熟悉的，扣 2 分；错误解答、宣传 医保政策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扣 3 分。
	

8
	
	

	合        计
	150
	
	


备注：违反医疗保障有关政策规定或服务协议约定，但本表中没有具体评分标准的，每项扣 5 分，情节严重的扣 10 分。

